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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我市青年律师申
寅哲奔赴郑州，为一名白血病患
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申律师的爱
心和血液，能让一名大病患者获
得新生，我们为此感到欣慰，也由
衷地向他表示感谢。

不过，细数起来，这事儿是
新闻却也不新鲜。过去一年多
来，在我们平顶山，先后有市区
劳模小区的易军女士、宝丰青年
侯向辉、卫东农村商业银行的郭
永耀、宝丰医务工作者王少坡、
鲁山县 95后大学生白雪佳等人，
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他们
挽救了一个个濒危的生命，也帮
助一个又一个家庭在希望中重

新出发。说到这儿，我们不由地
为这些鹰城儿女感到自豪。

其实，这份爱并不容易。
尽管造血干细胞的宣传工作

相当普及，却称不上卓有成效，截
至目前，我们很多人对捐献知识
并不了解。也鉴于此，有关机构
在采完血样后，会为捐献者留出
一周的“静思期”，捐献者在此期
间可以改变决定，以免血样入库
后配型成功，在将来临时反悔给
患者造成遗憾。现实中，已出现
过这样的反悔者，不但没有雪中
送炭，反而雪上加霜。

医学理论与实践证明，捐献
造血干细胞是安全的，鉴于造血

干细胞高度的自我更新、自我复
制能力，捐献完成后，血液中的各
种成分短期内就能恢复至正常水
平。一点血液损失，无碍健康，却
化为生命的种子，点燃希望。

命运总是青睐努力有爱的
人。这次赴郑捐献的申律师，事
业有成，家庭幸福。作为律师，他
幽默地表示，根据《民法典》的规
定，涉及公益的赠与不可撤销，他
一定信守承诺，完成捐献。

《民法典》的确有此规定，但
涉及身体组织的捐献，《民法典》
并不强求。因此，促使申律师完
成捐献行为的，不是外在的法律，
而是他内心的道德。向他致敬。

捐献“生命细胞”

文┃刘硕 白阳

7 月 15 日，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
正式施行。从衣食住行到生产经营，
行政执法的范围涵盖社会生活方方
面面，不仅与民生息息相关，也是行
政机关公信力的直接体现。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进一步明
确了行政处罚的定义，对执法程序和
执法人员行为等作出规范。有案不
移、以罚代刑、重复执法……针对这
些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完善行政处罚
的定义、种类和没收违法所得制度，
延长重点领域违法行为追责期限等，
把制度的“栅栏”扎得更牢，让行政处
罚更有震慑力。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强化处罚
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健全行政处罚
适用规则，明确首违不罚、没有主观
过错不罚，增加从旧兼从轻适用规则
等，增加了法律在群众中的接受度，
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法尚法、自觉
守法的良好氛围。

法治信仰的培养，有赖于每一次
执法过程中都能让群众感受到公平
正义。针对滥设乱设“电子眼”产生

“天量罚单”、“临时工”不规范执法等
现象，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明确，应
当公布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
避免“暗中执法”，增加行政执法公
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查制度，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
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要求，完善告
知程序和回避制度等内容，让行政执
法全过程暴露在阳光下，让执法更具
公信力。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新修订
的行政处罚法对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提出了更高要求。期待这部新修订
的法律得以切实落地，转化为群众践
行法治的动力，推进社会治理水平不
断提升。

让行政执法
更阳光透明
更具公信力

这是近来的热点话题。
长期的问题累积，以及新近

发生的新闻事件，让围绕这个话
题的各种建议和导向性政策集中
迸发。

辅导班有点万夫所指的意思
了。教育部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训
监管司，剑指校外辅导班，各类有
证无证的辅导班可得细品政策深
意，以往用“最怕校霸过暑假”来说
服家长，现在可得深思熟虑：大棒
一旦挥下来，前期成本灰飞烟灭。

这 个 暑 假 ，为 解 决“ 看 护
难”，一些地方和学校推出了暑
期托管服务。教育部 7 月 13 日
专门召开通气会，话说得很客
气——“取消教师寒暑假”的说
法没依据，“暑期托管变成第三
学期”的说法也不合实际。

但不要忘了，教育部刚刚印
发了《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
管服务的通知》，鼓励有条件的
学校积极承担学生暑期托管服
务工作，而且对志愿参与的教师
应给予适当补助，并将志愿服务
表 现 作 为 评 优 评 先 的 重 要 参
考。千万不要忽略这种导向性
政策的杠杆作用。

在我们平顶山，湖光小学 7
月 12 日成立职工子女爱心托管
班，市区首例，符合教育部通知
精神。

另外，新华区矿工路街道幸
福街社区的暑期公益书法课堂、
高新区皇台街道高阳社区和鹰
城广场的公益读经……如雨后
春笋。这与教育部要求的“积极
会同社区等组织多途径、多形

式”合作不谋而合。
话题回到辅导班，我不支持

也不反对。或者，我没有成熟的
看法。这要因人而异，也因财而
异、因才而异。后两者专属于父
母。

无论如何，暑假变成补习的
“暑+”，孩子肯定不开心。没有
效率的学习也是虚掷时间。目
前的学校托管班也好，社区公益
托管也好，在内容上除了读经，
是不是也填补些生动活泼的内
容？比如，自然科学实践、体育
运动等等。

孩 子 的 假 期 ，孩 子 做 不 了
主，也算是特色了。

孩子暑假去哪儿

孩子的事，有时还真不能由
他们做主。他们一旦任性起来，
就跑水边玩去了。

进入 7 月份的暑假，各地溺
水事件又发生了。7月7日，山西
省永济市蒲州镇 6名学生在黄河
里溺亡。7 月 13 日，驻马店市人
民公园内 6 名学生溺水，送到医
院时已没了生命体征。痛心痛心
痛心！年年讲，年年签承诺书，可
就是挡不住溺水事件发生。

对于生命，我向来有点三观
不正，总认为孩子或者年轻人的
意外死亡，更可惜。

痛定思痛，不禁反思：为什
么年年耳提面命，却挡不住悲剧
发生？

《三联生活周刊》近期推出
了一篇防溺水的文章，说得有道
理，我总结为两方面的原因。

一 是 宣 讲 教 育 不 接 地 气 。
单纯说教和 PPT 太枯燥，孩子不
能感同身受。有支野外救援队
将救援现场录制下来剪辑成视
频，再由队员编排成情景剧，还
原溺水者从玩耍到落水，到最后

被打捞上岸的全过程，孩子们刚
开始还交头接耳、注意力跑马，
看着看着就彻底安静了。

二是堵不如疏。玩水是孩
子的天性，你越不让他玩，他越
好奇。或者，正因为管得太严，
他们偏又跑到更偏的水域去玩，
甚至出了事也不敢声张，悄悄跑
回来，大人问也不敢说。怎么
疏？就是给孩子创造可控的戏
水条件。至于怎么创造，只有因
地制宜。西安的王先生怕孩子
跑河里玩，在自家院里建了个

“游泳池”，用的是工地剩下的木

板和一块雨布，总共花了 85 块
钱，孩子们玩得可开心了，喊都
喊不出来。这个“泳池”虽然简
陋，可也不易实现，你总得有个
院子吧。

再看咱本地新闻，湛河区马
庄街道沿河路社区已经组织志
愿者巡视湛河了，就是防止无家
长陪伴的儿童靠近河水嬉戏。

有关部门真够操心的，年轻
父母也得长点心。至于留守儿
童的暑期安全问题，涉及很多短
时间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更需
要多部门伸出援手。加油！

保护生命防溺水

法治信仰的培养，有赖于每
一次执法过程中都能让群众感受
到公平正义。

□本期作者 雨来


